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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临政办发〔2020〕77 号

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沧市城市
黑臭水体排查通报问题整改方案的通知

临翔区人民政府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《临沧市城市黑臭水体排查通报问题整改方案》已经市人民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0年 9 月 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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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城市黑臭水体排查通报问题整改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市人民政府专题研究城市污染治理工作会

议精神，切实抓好《云南省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专项小组办

公室关于临沧市黑臭水体排查情况的通报》和“临沧市黑臭水体

问题清单”整改工作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

（一）城镇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底数不清，城镇污水处理提质

增效没有实质进展。

存在问题：一是供水量核定困难，缺少临翔区自备水源相关

材料，人均综合用水指标未查阅问询到，污水产生量核算缺乏依

据。二是建成区存在污水干管未覆盖区域。三是临翔区污水处理

厂进水 BOD5 浓度小于 80mg/L，实际 68mg/L，未完成 2019 年

工作目标。四是未编制污水处理厂进水 BOD5 浓度提升“一厂一

策”方案。五是尚未系统制定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行动方案，城市

建成区污水管网排查底数不清。六是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尚

未完成。

整改措施：一是进一步明确责任，完善自备水源相关材料（无

此类情况作出情况说明）；同时自 2020 年 8 月 1 起，临翔区城市

供排水公司每月 5 日前提交上月售水月报，用于人均综合用水指

标核算。二是临翔区污水处理厂 8 月底前完善“一厂一策”方案，

确保 2020 年污水厂进水 BOD5 浓度大于 80mg/L。三是加大城



- 3 -

市建成区污水管网排查力度，制定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实施方案，

结合城市老旧小区改造、棚户区改造等工作，加大城区污水管网

新建、改建力度，解决老旧城区城市管网空白区的问题。四是加

快推进临沧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及改扩建项目建设，

确保在 2020 年 12月底前竣工投入使用。

责任单位：临翔区人民政府

督导单位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水务局

整改时限：按整改措施时限完成，并长期坚持

（二）城市环境卫生专项规划缺失，垃圾处理及处置问题突出。

存在问题：一是临翔区建成区生活垃圾中转站及生活垃圾无

害化处理设施运营管理问题突出，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置数据、

台账不清晰，未编制规划《城市环境卫生基础设施专项规划》。

二是临翔区由于地方未申报开展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无害化等级

评价，仅初步研判，临翔区生活垃圾基本达到清运、处置，无害

化结论待核查。三是河道流域所及的背街背巷、城郊结合部、零

散餐饮大排档及建成区范围以外河段，仍然发现生活垃圾丢撒在

岸及倾倒入河的现象，可能造成自然河道水体污染。

整改措施：一是强化临翔区生活垃圾中转站及生活垃圾无害

化处理设施运营管理日常监管，立即建立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置

台账并形成长效机制；2020 年 12月底前完成《城市环境卫生基

础设施专项规划》。二是临翔区立即开展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无害

化等级评价申报工作，确保临翔区生活垃圾处理无害化。三是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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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部门联合执法，采取划点包干、分段巡查等多种方式，加强巡

查河道，认真做好执法、监督、宣传、动员工作，杜绝生活垃圾

丢撒在岸及倾倒入河的现象。

责任单位：临翔区人民政府

督导单位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水务局

整改时限：立改立行，并长期坚持

（三）工业企业及工业聚集区废水收集处理产能不足。

存在问题：临沧工业园区配套临翔区第二污水处理厂（工业

园区厂）和污水管网工程建设滞后，目前尚未建设完成。工业企

业/工业集聚区废水收集处理相关台账资料不全。

整改措施：一是加快推进临沧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（临翔区

第二污水处理厂）项目建设进度，确保 2020 年 12 月底投入使用，

提升城区污水综合处理效能。二是 2020 年 8 月底前完成工业企

业/工业集聚区废水收集处理相关台账资料收集、整理、汇总。

责任单位：临沧工业园区管委会

督导单位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整改时限：按整改措施时限完成，并长期坚持

（四）内源治理、清淤疏浚没有形成有效工程量。

存在问题：南北河黑臭水体整治底泥清淤，2018 年至 2019

年南北河清淤工程量未见统计资料。无城市河道疏浚底泥处置方

案，脱水场地、清运状况不清晰，最终处置接收场所缺少相关支

撑文件，接收方案及避免污染周边环境的措施缺乏支撑材料。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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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道淤泥部分检测报告。

整改措施：一是 2020 年 8 月底前完善南北河黑臭水体整治

2018 年至 2019 年南北河清淤工程量统计资料。二是在后续开展

的河道清淤工作时，严格按照《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》要

求制定底泥清淤处置方案，对河道淤泥部分检测出具报告后进行

无害化处理。

责任单位：临翔区人民政府

督导单位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生态环境局

整改时限：2020 年 8 月底前完成，并长期坚持

（五）河长制工作没有实效。

存在问题：河长制落实材料与黑臭相关河流的关联性未充分

体现，河长制在黑臭水体治理工作中的贡献体现不足，河长制任

务细化、工作具体落实材料不足。

整改措施：一是各级河长要强化责任担当，主动履职，切实

担负起河湖管理保护职责。二是严格按照中央、省全面推行河

（湖）长制的要求，牵头组织开展好黑臭水体整治各项工作。三

是充分发挥河长责任部门作用，加强对河流的巡查力度，发现河

流及周边环境存在的问题，及时采取有效措施，消除隐患问题。

四是按照《临沧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加强城

市管理。五是补充完善河长制涉及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相关材料。

责任单位：临翔区人民政府

督导单位：市水务局（市河长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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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时限：2020 年 8 月底前完成，并长期坚持

（六）现场核查发现疑似黑臭现象，全国黑臭水体监管平台

黑臭水体河道污水溢流。

存在问题：一是 2019 年 5 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临

沧市明察暗访反馈指出临翔区小箐河疑似黑臭水体问题，经现场

核查仍然存在生活污水截污不彻底，生活污水跑冒滴漏；底泥清

淤不彻底，简单用砂石覆盖。二是南北河仍然存在污水井污水溢

流，沿线生活垃圾清运不及时。

整改措施：一是进一步对水体原发现的所有非法排污口截污

情况进行详细检查，对出现跑冒滴漏的及时进行修复加固处理，

加强管网日常管理维护，避免污水跑冒滴漏和出现反黑反臭情

况；同时，进一步完善沿河截污管网，确保沿河道排污口全部接

入城市污水管道，杜绝污水排入河道，污染水体。二是对南北河、

小箐河河道沿线污水井进行排查，发现隐患及时整改。三是加强

南北河、小箐河范围内沿河两岸杂草、垃圾清理，做到生活垃圾

日产日清。

责任部门：临翔区人民政府

督导单位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水务局

整改时限：2020 年 9 月底完成，并长期坚持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。临翔区人民政府要进一步提高

政治站位，切实把生态环境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充分认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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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臭水体治理在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、紧迫性，

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的决策部

署上来，认真履职，正视问题，全力做好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工作，

确保无新增城市黑臭水体或疑似黑臭水体。

（二）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。临翔区人民政府、市直各相关

单位务必高度重视问题的整改工作，进一步细化整改方案，优化

任务清单，层层压实责任。要加强横向沟通、纵向协调，形成强

大工作合力，共同推动落实，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各项目标任

务。同时，强化部门联动、信息共享、研判会商制度，形成合力，

确保问题整改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三）进一步健全长效机制。临翔区人民政府要通过加强水

质监测、加强管网日常管理维护、开展巡查排查、畅通监督渠道

等措施，切实加强相关水体水质的监测，加大对水体周边环境的

综合整治力度，长效落实监管措施，巩固提升治理成效。

（四）及时上报工作进展。从 2020 年 9 月份开始至 12 月份，

请临翔区人民政府于每月 14 日、28 日将整改工作进展情况上报

市人民政府办公室，同时抄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生态环境

局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系人：徐守都，电话：2157321；市

生态环境局联系人：王静，电话：2165166）。

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水务局（市河长办）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9月 2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